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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实务界中，人们普遍认为

现行《会计法》立法技术存在一些缺陷，

且与我国的《公司法》《证券法》《税收

征收管理法》等其他经济法律法规存

在法条竞合性的问题，致使现行《会计

法》在我国的司法实践活动中逐渐趋

于边缘化。鉴于此，笔者从《会计法》

在我国诉讼活动中运用情况和我国社

会公众对《会计法》搜索查阅的情况调

查入手，从立法技术视角来审视《会计

法》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通过《会计

法》的修订解决《会计法》在立法技术

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高我国《会

计法》立法质量给出建议。

一、《会计法》在我国诉讼活

动中运用以及社会公众检索查阅情

况的调查

为全面了解《会计法》在我国诉讼

案件审理中作为法律依据被运用的情

况以及社会公众对该法搜索查阅的情

况，笔者运用中国裁判文书网案例库

和百度指数（百度指数是以百度海量

网民行为数据为基础的数据分享平台，

参见网址 ：http://index.baidu.com）的

大数据进行了相应的调查分析。其结

果如下 ：

1.《会计法》作为法律依据在庭审

中被运用的情况调查—— 来自中国裁

判文书网的数据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会计

法》《刑法》和《民法》为关键词，分别

检索了这三部法律在我国三类诉讼案

件审理中作为法律依据被各级法院裁

判文书运用的情况。

检索发现，截至 2017 年 9 月 20 日中

国裁判文书网收录的 37 591 688 个案例

中，《会计法》作为法律依据仅仅被运用

到 427 个案例，占比为 0.00114%，其中

在民事诉讼案例中的占比为 0.00195%、

刑事诉讼案例的占比为 0.00017%、行政

诉讼案例的占比为 0.00004%。与之相

比，《刑法》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收录的

5 250 678 个案例中占比为 73.68% ；《民

法》在 21 141 644 个民事诉讼案例中的

占比为 28.52%、在刑事诉讼案例中的占

比为 16.02%、在行政诉讼案例中的占比

为 1.12%。可见《会计法》在我国诉讼案

件审理中作为法律依据被运用的比率

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 从百度指数看社会公众对《会计

法》搜索查阅的情况

为了解《会计法》被社会公众搜索

查阅的实际情况，笔者利用百度指数

检索了以《会计法》和《公司法》作为

关键词的搜索指数（搜索指数是以网

民在百度的搜索量为数据基础，以关

键词为统计对象，科学分析并计算出

各个关键词在百度网页搜索中搜索频

次的加权和。根据搜索来源的不同，搜

索指数分为 PC 搜索指数和移动搜索指

数）在近些年的变化情况。  

检 索 发 现，在 2011 年 1 月 1 日 至

2017 年 9 月 24 日期间，《会计法》与《公

司法》作为关键词的搜索指数的整体

变化趋势线存在较大差异，《会计法》

被社会公众搜索查阅的程度远低于《公

司法》。

在 个 人 电 脑（PC）端，《 会 计 法 》

的 搜 索 指 数 平 均 值 是《 公 司 法 》的

20.91% ；在手机端这个比例是 22.17%。

从整体上看，《会计法》的搜索指数平均

值仅是《公司法》的五分之一。

二、从立法技术的视角审视现

行《会计法》存在的缺陷

现行《会计法》存在诸多立法技术

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以

下几个方面 ：

1. 条、款、项划分方面

法律的条、款、项是法构成的基本

单位。条内可设款或设项，款内可设

项，项内可设目。按照《立法技术规范》

的要求，法的条、款、项必须要条理清

晰，有利于设置对应的法律责任和法

的实施。条的内容应该具有相对的独

立性和完整性，一条一般只规定一件

事项，不能“一事两说”。条按照从一

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从共性到个

性、从全局到局部的顺序展开。

从立法技术视角谈《会计法》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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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会计法》在条、款的划分上

存在一些缺陷。比如《会计法》第五条

共有三款，这三款规定了完全不同的

三个事项（参见《会计法》第五条第一

款 ：“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依照本法规

定进行会计核算，实行会计监督“ ；第

二款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

方式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

人员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

其他会计资料，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

告”；第三款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

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反本法规

定行为的会计人员实行打击报复”）。

再比如《会计法》第十三条也同样是在

同一条内用三款规定了不同的三个事

项 ：“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

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必须符合国家

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使用电子

计算机进行会计核算的，其软件及其

生成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

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也必须符合国

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

计账簿及其他会计资料，不得提供虚

假的财务会计报告”。 

再比如《会计法》的第十五条、第

十六条和第十七条都是有关会计账簿

的规定，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分成三条

加以表述，应该将这些内容适当简化

用简洁的文字集中在一条内表述即可。

2. 立法语言的运用方面

现 行《 会 计 法 》在 立 法 语 言 的 运

用方面，有些条款表述得过于具体化。

比如《会计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

过 于 详 细，将 本 该 在《 会 计 基 础 工 作

规范》中规定的账簿登记方法都事无

巨细地写在法条里。笔者认为，具体

的会计业务处理与操作方法可以列入

操作层面的作业规范，比如会计准则、

会计制度、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等法规

文件中。

现行《会计法》中存在一些类似教

材 式 的 不 当 表 述，比 如 在 现 行《 会 计

法》可以看到如下表述 ：“会计凭证包

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会计账簿

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

助性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由会计报

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

组成”；“记账凭证应当根据经过审核

的原始凭证及有关资料编制”；“会计

账簿应当按照连续编号的页码顺序登

记”。笔者认为，不应当将会计学的基

础性知识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表述出来。

再比如在《会计法》中也存在如下

类似口号式内容 ：“对认真执行本法，

忠于职守，坚持原则，做出显著成绩的

会计人员，给予精神的或者物质的奖

励”；“会计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

提高业务素质。对会计人员的教育和

培训工作应当加强”。 

此外，《会计法》第一条关于立法

宗旨的表述“为了规范会计行为，保证

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加强经济管理和

财务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存在重

复表述的问题，“财务管理”并不是一

个与“经济管理”平行并列的词，经济

管理应该包含财务管理。

3. 与其他相关经济法律存在法条

竞合性的问题

法条的竞合性是指“一个行为同

时符合数个法条规定的违法构成，但

从数个法条之间的逻辑关系来看，只

能适用其中的一个法条，自然排除适

用其他法条的情况。”

比 如《 会 计 法 》第 四 十 二 条、第

四十三条和《公司法》第二百零一条、

第二百零二条对同一类违法行为的行

政处罚存在显著差别就体现了竞合性

的问题。

《会计法》第四十二条对“不依法

设置会计账簿的”和“私设会计账簿”

的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是“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对单位并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的罚款”。而《公司法》第二百零一

条中对公司在法定的会计账簿以外另

立会计账簿的处罚是“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五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两部法

律对同一种违法行为的罚款金额上限

差异高达 10 倍。

《会计法》第四十三条对伪造、变

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

会计报告的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是“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予以通报，

对单位并处五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而《公司法》第二百零二条对

“公司在依法向有关主管部门提供的财

务会计报告等材料上作虚假记载或者

隐瞒重要事实的，由有关主管部门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两部法律罚款的下限差额为 6

倍，上限的差额为 3 倍。

按照我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就会计问题而言，

《会计法》相对《公司法》而言属特别法，

按理说对涉及会计的违反案件的处罚

应该优先依据《会计法》进行行政处罚，

但是现行《会计法》对会计违法活动的

行政处罚力度又轻于《公司法》，达不

到惩戒的目的。

4. 未就会计违法当事人的民事侵

权责任认定与处罚作出规定

现行《会计法》只规定了对会计违

法当事人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认

定与处罚，未对当事人由于会计违法

行为造成的民事侵权责任作出规定，

这使得《会计法》存在法理上的缺陷。

这也是《会计法》自实施以来未能有效

抑制与打击会计违法活动的重要原因

之一。

比如，现行《会计法》第四十三条

对“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

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违法行为

规定了相应的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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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是因为

违反《会计法》及其他强制性法律规范

的规定，或违反与其他会计信息使用

者的约定而形成的，根据违法的性质

可能需要承担民事、行政或刑事的责

任。笔者认为《会计法》对于会计行为

主体的规定，应考虑会计主体面临的

会计环境，做到权责的统一。

一、单位负责人的法律责任探讨

《会计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单位

负责人应当保证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

完整，第五十条释义单位负责人为单

位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

但在目前的实践中，尤其是私营企业

的管理实际中，法定代表人或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

负责人可能在公司中并不实际掌握公

司管理的权力，而仅仅法律形式上代

表公司，实际运营管理公司的是公司

的股东或其亲属朋友。这往往造成实

际管理公司的控制人违反法律的相关

规定，却无法按照《会计法》的规定直

接由其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形成同

一类违法情形出现不同的处理结果，

甚至给相关执法人员滋生了滥用或怠

于行使执法权力的温床。

因此，笔者建议《会计法》的修订

应当考虑会计行为主体编制和披露会

计信息的内外部环境，取消法定代表

人作为单位负责人的规定，而以实际

控制人或者实际负责人代替原来关于

单位负责人的规定，防止实践中因实

质的行为主体缺乏法律责任的构成要

件逃脱应承担的责任，或因形式上构

成法律责任要件而符合责任的处罚条

件，但实际并非真正的违法主体却承

担不应有的法律责任，造成法律责任

权责的分离，降低《会计法》的严肃性

和公信力。

二、《会计法》和《税收征管法》

之间的冲突及对策

部门法之间应尽量做到衔接和统

一。《会计法》第九条规定，各单位必

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

会计核算，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

会计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探讨

沈一辉■

但是对因受到财务会计报告虚假陈述

的影响造成经济损失的受害者却没有

规定任何民事赔偿责任，这客观上减

轻了会计违法者的违法成本。

三、基于完善立法技术的视角

对《会计法》修订的几点建议

近年来学界围绕《会计法》的修订

已经有了非常多的讨论，不少学者提

出了许多好的意见与建议。为了避免

不 必 要 的 重 复，笔 者 仅 从 完 善《 会 计

法》立法技术的视角谈谈自己的意见。

第一，此次《会计法》的修订要多

征求来自法学院经济法学专业和法理

学专业专家学者的意见，要注重征求

与采纳有立法经验的专家学者就《会

计法》立法技术方面提出的修改意见，

优化《会计法》的修法程序，全面提高

《会计法》的立法质量。

第二，以《立法技术规范》为此次

修 订《 会 计 法 》的 重 要 技 术 规 范 与 指

南。通过顶层设计优化我国会计法规

体系结构，进一步强化《会计法》作为

我国会计法规体系中上位法的地位。

摆正《会计法》与其他会计法律法规的

关系，全面剔除现行《会计法》中有关

具体操作层面的规定和教材式、口号

式的文字表述，将主要篇幅用来解决

《会计法》各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法

律责任以及与其他相关法律衔接等关

键问题。

第三，明确《会计法》在我国经济

法律体系中“特殊法”的地位，加大对

会计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加大

会计违法的成本。

第四，在强化对会计违法者的行

政责任与刑事责任追究的基础上，新

修订的《会计法》要明确对会计民事侵

权责任的认定标准和法律责任，进一

步加大会计违法者的违法成本。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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